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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各县(市、 区)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组织发放叶酸过程中，

应做好叶酸发放登统计工作， 摸清本地区育龄妇女实际人数，根

据育龄妇女数确定下一年度叶酸需求量，在每年 12月 30 日前逐

级上报到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 (邮箱： sxswstfsc0163.com)

生机构应认真做好叶酸发放的组织工作，制定叶酸发放管理流

程，利用县、 乡、 村三级妇幼卫生网络，结合婚前保健、 孕前保

健、孕期保健等多种途径开展工作，严禁在发放过程中收取费用、

搭车售药等。 应积极协调妇儿工委、 民政、 残联、 广电等部门，

探索最佳的叶酸组织发放管理模式，在免费发放叶酸的同时，提

高孕产妇系统管理水平， 将干预措施落到实处，真正做到惠及民

生 。

。

(三) 信息报送

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信息通过妇幼重大公

共卫生服务项目信息直报系统报送，报送内容包括增补叶酸预防

神经管缺陷项目月报表和季报表。具体按照妇幼重大公共卫生信

息报送相关要求执行。城镇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信

息由县(市、 区)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，于每月 5 日前逐

级上报至邮箱 (CHENDONGF0163.COM) 并报纸子版 (太原市新民

北街13号省妇幼保健院，安珊珊收，邮编： 030013)。 城市妇女增

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月报表(见附件2) 。

五、 项目组织管理

(一)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项目组织、 协调与管理，

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叶酸发放管理流程，做好信息上报工作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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